
解釋蕙法補充理由書

聲 請 人 ：盧映潔 

聲請代理人：陳偉仁律師

年廋
憲 二 字 第 號

聲請人盧映潔因誹謗罪事件於109年 2 月 1 8 日提出解釋憲法之聲請， 

鈞院業於 109年 2 月 1 9 日收文，茲再提出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如下：

一 、有重新檢討刑法第310條的合憲性以及釋字第509號解釋之必要

(一） 查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，國家應 

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 

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、隱私及公 

共利益之保護，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

(釋字第 509號解釋參照）。

(二） 而釋字第50 9號解釋於8 9 年 7 月 7 曰做成、距今已時隔2 0年之 

久 。一 方 面 ，該解釋做成之時空背景，與我國歷經民主政治轉型之現 

今 政 治 、經 濟 、社會文化的環境已大不相同；另 方 面 ，此期間關於言 

論 自 由 、正當法律原則等憲法上基本權利，透過鈞院屢次藉由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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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徹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並予以深化且落實，使得社會大眾的權利意 

識與權利感受也已過去有相當差別。昔日釋字第5 0 9號解釋對於誹謗 

罪的合憲解釋以及其提出限制言論自由等權利的判斷基準，已無法合 

乎現今時代對於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之保障。

(三） 又釋字第50 9號 解 釋 ，該解釋僅考量到紙本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 

業規範遵守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，要 

求行為人（尤其是新聞媒體）必須確認所發表資訊的真實性及公益關聯 

性 ，在此前提下認為誹謗罪尚無法除罪化。然而現今已進入5 G 時 代 ， 

有關言論的表達與存續型態、言論型態與他人的關係、對於言論的接 

收感受等，與過去已大相逕庭；同樣地，現今社會以及一般人民就名 

譽 、隱私的保護也會相應地有不同方法與考量。

(四） 基 此 ，不但釋字第50 9號解釋實已無法通過現今人權保障之觀念 

而有牴觸憲法之疑慮，刑 法 第 31 0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於憲法的定位 

與 評 價 ，亦有與時倶進之必要。近來大法官以釋字第79 1號 解 釋 、就 

通姦罪是否違憲此一議題，因應婚姻法制之發展趨勢、作成有別釋字 

第 55 4號解釋之認定，即為適例，其解釋文略以：「刑法第 239條 規 定 ：

『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相姦者亦同。』對 

憲法第2 2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之限制，與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不符，



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；於此範圍内，本院釋字第55 4號解 

釋應予變更」等 語 。從 而 ，釋 字 第 50 9號解釋所稱刑法第310條即誹 

謗 罪 「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，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，符 

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」乙 節 、已非無疑。尤其刑法第31 0條 

是否仍經得起蕙法比例原則之要求，更是有本於憲法相關基本權保障 

以及現今社會的各種新興技術與相關新觀念再行檢視之必要。

二 、刑法第310條限制之憲法權利及其審查步驟與基準

(一）言論自由的限制應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且受較為嚴格之審

查

刑 法 第 310條 第 1 、2 項 明 定 ：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

毀擤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 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 

五千元以下罰金。散 布文字、圖晝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」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限制。按 

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並為憲法第11條所明文保障。

刑 法 第 31 0條既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，應符合憲法第 

2 3條比例原則，亦即須符合目的正當性，且該限制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

(適當性原則）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 

運用（最小侵害原則），而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 

係（狹義比例原則）。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國家應給予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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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 

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，是刑法第31 0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，是否 

合於比例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

(二） 刑法第310條限制言論自由之目的

國家為顧及對個人名譽之保護，為刑法第310條以刑罰制裁誹謗行 

為之目的。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，大法官解釋亦將人格 

權認屬憲法第2 2條保障之人民基本權、名譽權係因與人性尊嚴有關， 

故亦屬人格權之一。限制言論自由之目的既在保護個人名譽，核其目 

的應屬正當。

(三） 以刑罰限制言論自由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審查

1 . 適當性原則的審查

首 先 ，就刑法第310條保護個人名譽之目的言，其主要内容應在不 

許行為人採取特定言行舉止而造成他人名譽贬損效果。基於刑罰之一 

般犯罪預防功能，刑 法 第 31 0條就妨害他人名譽行為施以刑罰制裁， 

自有一定程度嚇阻該等行為之作用。

然 而 ，若有影響他人名譽之情形者，在民事上可依民法第195條 

第 1 項 規 定 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 1

1 大法官釋字39 9 、4 8 6 、5 8 7 、6 0 3、6 6 4號 解 釋 。



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亦即透過民事手段， 

無論是精神損害賠償或其他適當措施等手段，相較於刑罰，其達到回 

復名譽的效果更佳2(參 1 0 9年 2 月 1 8 日解釋憲法聲請書，附件 4 、附 

件 5 )。尤 其 ，在當今網路時代，既然是為保護個人名譽法益，而為達 

此目的最有效之手段應是立即删除/下架言論，或者於同一言論載體上 

為對照式的澄清說明或回應。凡是涉及名譽損害事件，若以刑事訴訟 

途 徑 ，其目的亦在於名譽回復，然而刑事訴訟過程緩不濟急，更隨每 

次開庭及判決之過程，令該次事件反覆攤開在陽光下，對相對人何償 

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？

此 外 ，參考德國立法例，德國聯邦議院（Bundestag) 於 106年 6 

月 3 0 日通過《社交網路強制法》（Network Enforcement L a w，以下簡 

稱 《社網法》）法 案 ，《社網法》規 定 ，超 過 2 百萬德國人註冊之大型 

社群網站（如 ： Facebook、Twitter) ，應於接收使用者通報後2 4小時 

内 ，撤除明顯違反德國刑法的仇恨言論，倘社群網站怠為履行，公司 

及相關負責人更會面臨罰款。以此行政管制手段不僅能達到保護個人 

名譽之目的，更有司法程序無法達成之「立即見效」之 優 點 ，於此種 

制 度 下 ，損害能降至最低、甚至零損害，即無刑事或民事訴訟程序再 

介入之實益。

2 参考徐偉群，《論妨害名譽罪之除罪化》，臺大法律硏究所博士論文，200 4年 ，152-153頁 ；其他類似質疑， 

亦参考許家馨，〈釋字五0 九號解釋應否適用於民事案件？----為最高法院新新聞案判決翻案〉，《月旦法學 
雜誌》 ，2006年 5 月 ，第 1 3 2期 ，頁 113-1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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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此 來 看 ，相較於上開指出的其他適當回復名譽之手段，刑法第 

3 1 0 條以刑罰作為保護名譽的手段，在回復名譽的效果上恐有疑義。 

刑法第 310條之合憲性審查，於適當性原則上，容有再度斟酌之考量。

2 . 最小侵害原則

基於刑罰之一般預防犯罪功能，國家固得就特定行為為違法評價， 

並採取刑罰手段予以制裁，以收遏阻之效。然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， 

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，應以侵害公益且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 

限 ，而不應將涉及個人主觀感受或主要係私人間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 

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。而以保護個人名譽感情為目的之刑法第 

3 1 0 條 ，若非科以短期自由刑，便是要透過罰金刑加以回應，然短期 

自由刑在刑事政策上的弊害乃眾所皆知，繳交金錢予國家之罰金刑也 

未必有助於達成回復名譽的效果，相較於前述其他回復名譽的手段， 

自由刑或罰金刑更非最小侵害的手段，至為明顯。此時刑罰不僅不具 

有明確的回復名譽效果，同時在個案當中也容易成為私人相互復仇指 

摘 ，更加打擊名譽的工具3 *(參 109年 2 月 1 8 日解釋憲法聲請書，附件 

9 ) 。

依 此 ，刑 法 第 31 0條之合憲性審查，於最小侵害原則上，係無法 

通過審查。

3 參考林育賢、段可芳，〈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一從釋字第5〇9 號出發對誹謗言論不罰之再思考〉 ，《司法新
聲》 ，第 I29期 ’ 1〇8 年 1 月 ，頁 1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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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狹義比例原則的審查

承 前 所 述 ，刑 法 第 31 0條透過刑事處罰是否足以達成回復個人名 

譽的效果，已屬有疑。而刑法第3 1 0條作為刑罰規範，不僅直接限制 

人民之言論自由，甚至對於是否行使言論產生威攝效果，繼而促使特 

定言論不再產生，毋寧妨礙言論自由市場的辯證溝通過程。按個人之 

言論自由，與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

密切相關。刑 法 第 31 0條處罰誹謗行為，直接干預個人言論自由核心 

範圍之程度、堪認嚴重。是刑法第31 0條對行為人言論自由之干預程 

度及所致之不利益，整體而言，實屬重大。況國家以刑罰制裁手段處 

罰因過失而未能查證真實的誹謗者，以國家權力介入言論自由市場， 

會使人民畏於發表言論，產生「寒蟬效應」，嚴重影響言論自由的功能。

其 次 ，現今之言論載體，誠如聲請人前次聲請理由書已說明，在 

網路的時代，言論刊出後仍可在網路上修改或下架連結。現今的網路 

平 台 、社群網站、社 交 軟 體 ，有些是發佈文字圖片或影音之言論者可 

自行設定閱覽族群、也可自行删除所貼言論，甚至有些軟體本身就設 

定發佈後數秒即自動删除所發佈之文字圖片或影音，有些則是網站或 

平台的管理者可以删除所貼言論，亦可於原言論之同一載體上為對照 

式的澄清或說明，此均為釋字第5 0 9號解釋作成之時空背景下所難以 

想 見 。尤 其 ，倘 若 言 論 發 表 者 係 僅 在 自 己 的 網 路 平 台 ，例如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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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book，且只限於有限範圍的朋友有權閱覽的情形下，仍以刑罰處 

罰此種對非廣大且特定範圍閱聽眾發出之言論，甚至在行為人已删除 

或下架言論後仍追究其刑事責任，相對於個人名譽保護，刑罰對於言 

論發表者之言論自由的箝制顯然過度，刑罰對於言論發表者造成之侵 

害亦屬過度，自不待言。在此情形下，以刑法第31 0條所致之損害顯 

然大於其目的所欲維護之利益，而明顯有失均衡。

依 此 ，刑 法 第 31 0條之合憲性審查，於狹義比例原則上，係無法 

通過審查。

三 、綜 上 ，刑法第 310條對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限制，與憲 

法 第 2 3條比例原則不符，應宣告刑法第310條 違 憲 ，並於此範圍内， 

就釋字第509號解釋予以變更。

此致

司法院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0 9 年 6 月

聲 請 人 ：盧映潔 

聲請代理人：陳偉仁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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